
信息披露74 2024年6月29日 星期六
制作：李 波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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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6月28日下午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 6月 28日上午 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6月28
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

河南省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崇光路与第十九大街交汇处三晖工业园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胡坤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公司于2024年6月12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会议决定于2024年6月28日召开

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44,344,647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777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受股东委托的代表人3人，代表股份44,344,647股，占上市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4.7776%。

2、公司董事、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股东大会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表决方式选举胡坤先生、于冰女士、李琳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具体表决情况如

下：

1.01 选举胡坤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44,344,6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胡坤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2 选举于冰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44,344,6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于冰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3 选举李琳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44,344,6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李琳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表决方式选举蒋淑玲女士、赵婷婷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2.01 选举蒋淑玲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44,344,6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蒋淑玲女士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当选为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 选举赵婷婷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44,344,6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赵婷婷女士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当选为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表决方式选举潘云峰先生、凌超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

监事，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3.01 选举潘云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44,344,6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潘云峰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3.02 选举凌超先生为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44,344,6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凌超先生当选为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庄东红、徐秋娴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002857 证券简称：三晖电气 公告编号：2024-056
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选举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公司工会委员会于2024年6月28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会议经讨论决定选举张绘先生（简

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将与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张绘先生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有关监事的任职资格和条件，公司第六

届监事会中职工代表监事的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一。

特此公告。

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6月29日

附件：

张绘先生，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深圳市大成西科机电设备

有限公司区域销售经理、深圳市汇创伟力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23年4月至2023年12月，任公

司控股子公司深圳三晖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采购部经理。2024年1月至今，任职于公司采购部兼任控

股子公司深圳三晖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采购部经理。2024年1月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截止目前，张绘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形，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

情形。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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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6月28日在

公司二楼会议室现场会议方式召开，经全体监事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时间的要求。公司董事会秘

书孟祥雪先生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 名，实到监事 3 名，全体监事共同推举潘云峰先生

主持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审议同意选举潘云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其任期自本

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监事会届满时止，潘云峰先生简历附后。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 年 6 月 29日

附件：

潘云峰先生：1985年出生，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07年起至今任浙江

荣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总裁。2021年6月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潘云峰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

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 5%以上股

份的股东（不含控股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

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的其他情形。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

市公司董事的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截至目

前，潘云峰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系公司控股股东上海长耘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

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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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 年6月28日在

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经全体董事同意豁免会议通知时间要求。会议应出席董

事5 人，实际出席董事5人。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本次会议由董事胡坤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列

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以 5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胡坤先生为公司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

之日止。胡坤先生简历附后。

2、以 5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或制定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制度建设，适应市场形势变化，提高内控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和效能，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的最新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内幕信息知情

人登记管理制度》《信息披露管理制度》《总经理工作细则》进行修订或制定。

修订或制定后的部分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3、以 5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工作的顺利开展，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下设发展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共四个专门委员会，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其组成情况如下：

发展战略委员会：胡坤（主任委员）、于冰、赵婷婷

审计委员会：蒋淑玲（主任委员）、赵婷婷、于冰

提名委员会：赵婷婷（主任委员）、蒋淑玲、胡坤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蒋淑玲（主任委员）、赵婷婷、胡坤

以上专门委员会委员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6 月13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4、以 5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提名委员会审查，董事会同意聘任胡坤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孟祥雪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经总经理提名，提名委员会审查，董事会同意聘任李琳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经总经理提名，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审查，董事会同意聘任李林林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前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三年，即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简历附后。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

5、以 5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经理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

案》。

经审计委员会审查，董事会同意聘任宋伟婷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部门经理。

董事会同意聘任张林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前述人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日止。简历后附。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决议。

3、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决议。

特此公告。

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附件：

胡坤先生：198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历任上海创瑞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投资总监，财富中国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合伙人，2014年10月至今任上海长午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董事长，上海联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苏州金璟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2020年12月至

今任上海长耘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合伙人。2021年6月起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胡坤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系公司控股股东上海长耘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实际

控制人。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

及董事的情形。

李琳先生：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诺基亚通信技术有

限公司任工业工程师、埃森哲咨询有限公司担任企业运营优化及战略规划咨询顾问、艾睿铂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担任副总裁、初恩医疗咨询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2021年起任职于上海联璟投资有限公

司。2021年6月起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李琳先生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李林林女士：198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

师。曾任河南卫华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陕西分所高级审

计师、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西安分所项目负责人、鹰潭帛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风控

经理、上海长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风控负责人。2021年6月任职公司财务总监。

李林林女士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孟祥雪先生，198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法律职业资格。自2012年至

今曾任公司综合行政部经理、职工监事、证券事务代表等职务。2024年1月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孟祥雪先生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宋伟婷女士：199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深圳市美美欧科技有限

公司财务部总账会计、任深圳市希希迪迪服饰有限公司财务部对账会计、深圳姬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财务部会计。2021年6月任职公司审计部负责人。

张林先生，198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上海长午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投资经理、上海联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2023年 3月至今任公司证券部投融资总监。

2024年1月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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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6月28日召开2023年度股东大会，选举

产生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和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并于 2024年 6月 28
日形成第五届职工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决议，选举产生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公司董事会、监

事会顺利完成换届选举相关工作。

公司于2024年6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副

董事长以及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与委员，并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同日，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

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第五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1、董事会成员

（1）非独立董事：吴礼顺先生（董事长）、青美平措先生（副董事长）、王芳女士、梁望南先生、葛长风

女士、高天相先生；

（2）独立董事：李旭冬先生、刘晓华女士、余剑峰先生。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由以上九名董事组成，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止。

第五届董事会成员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

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的人数比例符合相关法规的要求。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
cn/）披露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19）。

2、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

（1）第五届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吴礼顺先生（主任委员）、王芳女士、梁望南先生、高

天相先生、余剑峰先生；

（2）第五届董事会薪酬考核与提名委员会：余剑峰先生（主任委员）、刘晓华女士、青美平措先生；

（3）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李旭冬先生（主任委员）、刘晓华女士、葛长风女士；

（4）第五届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王芳女士（主任委员）、梁望南先生、李旭冬先生。

二、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1、非职工代表监事：张长宇先生（监事会主席）、王学锋先生；

2、职工代表监事：孙蕤先生、李劲先生和施维女士。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由以上五名监事组成，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监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止。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成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
cn/）披露的《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20）及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关

于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选举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3）。

三、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1、继续聘任王芳女士为公司总裁；

2、继续聘任马东军先生、邱巍先生、陈彬霞女士为公司副总裁；

3、继续聘任屈婳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4、继续聘任马东军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5、继续聘任卢国聪先生为公司合规总监；

6、继续聘任王国峰先生为公司首席风险官、首席信息官。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三年，自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四、部分董事届满离任情况

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臧莹女士、独立董事罗飞先生、独立董事彭沛然先

生、独立董事刘晓蕾女士因任期届满离任，离任后将不在公司或公司控股子公司担任任何职务。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臧莹女士、罗飞先生、彭沛然先生、刘晓蕾女士未持有公司任何股份。

公司董事会对臧莹女士、罗飞先生、彭沛然先生、刘晓蕾女士在公司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出

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五、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

公司董事会秘书屈婳女士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755-23838868
传真号码：0755-23838877
电子邮箱：IR@fcsc.com
特此公告。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附件：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王芳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7年9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王芳女士2000年6月

至2004年9月任大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法律支持部经理，2004年10月起历任公司首席律师、法律合

规部总经理、合规总监、副总裁、常务副总裁、总裁。现任公司董事、总裁，兼任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

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深圳第一创业创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新资本”）董事、银华基金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华基金”）董事、深圳市第一创业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

截至目前，王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最近三十六

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

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被中国证监

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2、马东军先生，中国国籍，拥有美国永久居留权，1968年5月出生，研究生学历，注册会计师、注册

评估师。马东军先生1991年8月至2001年12月先后任天勤会计师事务所和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合

伙人，2001年 12月至 2003年 5月任深圳同盛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2005年 7月至 2007年 3
月任日域（美国）国际工程有限公司财务部国际财务总监，2007年7月至2012年1月任深圳发展银行

总行稽核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马东军先生于2012年2月加入公司，曾任计划财务部负责人，2013
年8月起任公司财务总监。2014年3月至2017年10月任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2014年6月至2016年4月任第一创业期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一创期货”）监事，2016年4月至

2020年5月任一创期货董事，2018年6月至2021年6月兼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现任公司副总裁兼财务

总监，兼任创新资本董事兼总经理、第一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创投资”）董事、银华基

金监事会主席。

截至目前，马东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最近三十

六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

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被中国证

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

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3、邱巍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8年8月出生，高级经济师，博士研究生学历。邱

巍先生于1990年9月至1994年7月任汕头大学科研处科员，于2000年7月至2011年3月任深圳发展

银行广州分行公司部和零售部总经理、科韵支行行长、总行贸易融资部副总经理，2011年4月至2014
年5月任广东南粤银行总行副行长。邱巍先生于2014年6月加入公司，曾任企业融资部负责人，2021
年4月至2021年10月兼任一创投资董事，现任公司副总裁，兼任广东一创恒健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副

董事长。

截至目前，邱巍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最近三十六

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

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被中国证监

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4、陈彬霞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5年1月出生，研究生学历。陈彬霞女士2009年

4月至2011年8月任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部投资经理，2011年8月至2017年4月任华英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债券投资交易部总经理，2017年4月至2019年3月任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固定收益部

总经理，2019年3月至2021年5月任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陈彬霞女士于2021年5月加入

公司，现任公司副总裁。

截至目前，陈彬霞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最近三十

六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

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被中国证

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

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5、屈婳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2年6月出生，研究生学历。屈婳女士自2007年9
月起历任公司法律合规部合规经理、固收与投资组负责人、法律合规部负责人、公司总裁业务助理，

2011年7月至2017年10月兼任一创投资监事，2014年7月至2017年10月兼任创新资本监事，2015年

2月至2020年3月兼任北京元富源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监事，2016年7月至2021年4月兼任公司职

工代表监事，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兼任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屈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最近三十六

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

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被中国证监

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6、卢国聪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0年8月出生，研究生学历。卢国聪先生具有执

业律师资格，2006年7月至2015年6月就职于深圳证监局，历任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副处长；

2015年6月至2018年7月就职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任合规与法律事务部总经理兼广发证券资

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监事长。卢国聪先生于2018年7月加入公司，现任公司合规总监，兼任深圳市

第一创业公益基金会理事。

截至目前，卢国聪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最近三十

六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

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被中国证

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

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7、王国峰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2年 9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王国峰先生

2003年8月至2005年5月任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中国计算机用户杂志社总编辑助理、副总

编辑；2006年5月至2006年8月任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技术部研究员；2006年9月至2014年7月任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风险管理部副总裁、高级副总裁；2014年7月至2017年6月任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副总经理（主持工作）；2017年7月至2021年1月任华兴证券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首席风险官。王国峰先生于2021年1月加入公司，现任公司首席风险官、首席信息官。

截至目前，王国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最近三十

六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

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被中国证

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

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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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会议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3、为尊重和保护中小股东利益，本次会议审议的全部提案，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时均进行单独计

票。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6月28日（星期五）13: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6月28日（星期五）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 6月 28日 9:15-9:25，9:30-
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6月28日

9:15-15:00。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武定侯街6号卓著中心10层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召开。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吴礼顺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4人，代表股份数 1,253,787,15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29.8350％。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 5人，代表股份数 533,827,22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029％；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19人，代表

股份数719,959,9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321％。

2、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出席情况

（1）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2）公司总裁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提案均获得通过。

（一）非累积投票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非累积投票提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提案编
码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6.01

6.02

6.03
7.00

8.00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提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
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

案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
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

案

关于《公司 2023 年年
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

案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
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3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3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预计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预计与北京国有资本
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及
其一致行动人发生的

关联交易

预计与银华基金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发生的

关联交易

预计与其他关联方发
生的关联交易

关于公司 2024年度自
营投资限额的议案

关于公司发行债务融
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

议案

关于修订《第一创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会计
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

议案

关于续聘公司 2024年
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关于《2023年度独立董
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关于修订《第一创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第一创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及其附件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4年中期
利润分配方案授权事

项的议案

同意

股份数

1,247,928,952

1,247,928,952

1,247,928,952

1,247,928,952
1,247,985,252

783,297,852

1,247,984,252

1,134,397,983
1,247,984,252

1,218,420,848

1,206,108,667

1,247,739,152

1,247,928,952

1,206,107,667

1,247,984,092

1,247,985,252

占比

99.5328％

99.5328％

99.5328％

99.5328％
99.5373％

99.2646％

99.5372％

99.4911％
99.5372％

97.1792％

96.1972％

99.5176％

99.5328％

96.1972％

99.5372％

99.5373％

反对

股份数

331,000

330,000

126,100

127,100
146,100

147,100

147,100

147,100
147,100

29,710,504

42,022,685

336,900

147,100

42,023,685

146,260

350,000

占比

0.0264％

0.0263％

0.0101％

0.0101％
0.0117％

0.0186％

0.0117％

0.0129％
0.0117％

2.3697％

3.3517％

0.0269％

0.0117％

3.3517％

0.0117％

0.0279％

弃权

股份数

5,527,206

5,528,206

5,732,106

5,731,106
5,655,806

5,655,806

5,655,806

5,655,806
5,655,806

5,655,806

5,655,806

5,711,106

5,711,106

5,655,806

5,656,806

5,451,906

占比

0.4408％

0.4409％

0.4572％

0.4571％
0.4511％

0.7167％

0.4511％

0.4960％
0.4511％

0.4511％

0.4511％

0.4555％

0.4555％

0.4511％

0.4512％

0.4348％

是 否 获
得通过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注：上表中的“占比”，指每项提案同意、反对、弃权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第6.00项提案涉及关联交易，需进行逐项表决。股东大会进行逐项投票表决时，关联股东回避了

表决，也未接受其他股东的委托进行投票。

对第6.01项提案《预计与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发生的关联交易》进行

投票表决时，关联股东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为 464,686,400
股。对第6.03项提案《预计与其他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进行投票表决时，关联股东浙江航民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为113,586,269股。

第13.00项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二）累积投票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累积投票提案，全部候选人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均超过50%，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提案编码

15.00
15.01
15.02
15.03
15.04
15.05
15.06
16.00
16.01
16.02
16.03
17.00
17.01
17.02

提案名称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吴礼顺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选举王芳女士为非独立董事

选举青美平措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选举梁望南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选举葛长风女士为非独立董事

选举高天相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李旭冬先生为独立董事

选举刘晓华女士为独立董事

选举余剑峰先生为独立董事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选举张长宇先生为监事

选举王学锋先生为监事

得票数

1,225,778,016
1,226,437,418
1,226,247,614
1,226,143,114
1,226,247,614
1,219,986,736

1,226,225,310
1,226,564,244
1,226,695,534

1,222,315,240
1,222,315,239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7.77%
97.82%
97.80%
97.80%
97.80%
97.30%

97.80%
97.83%
97.84%

97.49%
97.49%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第13.00项提案获表决通过系第15.00项提案、第16.00项提案表决结果生效的前提。因第13.00
项提案获表决通过，第15.00项提案、第16.00项提案的表决结果有效。

第15.00项累积投票提案的各项子提案均获得通过，吴礼顺先生、王芳女士、青美平措先生、梁望

南先生、葛长风女士、高天相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其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第16.00项累积投票提案的各项子提案均获得通过，李旭冬先生、刘晓华女士、余剑峰先生当选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其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第17.00项累积投票提案的各项子提案均获得通过，张长宇先生、王学锋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

监事会监事，其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四、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一）非累积投票提案

提 案 编
码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6.01

6.02
6.03
7.00
8.00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提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3年度董事
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3年度监事
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3年年度报
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3年度财务
决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3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预计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预计与北京国有资本运营
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

动人发生的关联交易
预计与银华基金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
预计与其他关联方发生的

关联交易
关于公司2024年度自营投

资限额的议案
关于公司发行债务融资工

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关于修订《第一创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师事务

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会

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2023 年度独立董事

述职报告》的议案
关于修订《第一创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

作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第一创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其

附件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中期利润
分配方案授权事项的议案

同意

股份数

783,242,552
783,242,552
783,242,552
783,242,552
783,298,852

783,297,852

783,297,852
669,711,583
783,297,852
753,734,448

741,422,267

783,052,752
783,242,552

741,421,267

783,297,692

783,298,852

占比

99.2576％
99.2576％
99.2576％
99.2576％
99.2647％

99.2646％

99.2646％
99.1410％
99.2646％
95.5182％

93.9579％

99.2336％
99.2576％

93.9577％

99.2646％

99.2647％

反对

股份数

331,000
330,000
126,100
127,100
146,100

147,100

147,100
147,100
147,100

29,710,504

42,022,685

336,900
147,100

42,023,685

146,260

350,000

占比

0.0419％
0.0418％
0.0160％
0.0161％
0.0185％

0.0186％

0.0186％
0.0218％
0.0186％
3.7651％

5.3254％

0.0427％
0.0186％

5.3255％

0.0185％

0.0444％

弃权

股份数

5,527,206
5,528,206
5,732,106
5,731,106
5,655,806

5,655,806

5,655,806
5,655,806
5,655,806
5,655,806

5,655,806

5,711,106
5,711,106

5,655,806

5,656,806

5,451,906

占比

0.7004％
0.7006％
0.7264％
0.7263％
0.7167％

0.7167％

0.7167％
0.8373％
0.7167％
0.7167％

0.7167％

0.7237％
0.7237％

0.7167％

0.7169％

0.6909％
注：上表中的“占比”，指中小股东对每项提案同意、反对、弃权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二）累积投票提案

提案编码

15.00
15.01
15.02
15.03
15.04
15.05
15.06
16.00
16.01
16.02
16.03
17.00
17.01
17.02

提案名称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吴礼顺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选举王芳女士为非独立董事

选举青美平措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选举梁望南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选举葛长风女士为非独立董事

选举高天相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李旭冬先生为独立董事

选举刘晓华女士为独立董事

选举余剑峰先生为独立董事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选举张长宇先生为监事

选举王学锋先生为监事

得票数

761,091,616
761,751,018
761,561,214
761,456,714
761,561,214
755,300,336

761,538,910
761,877,844
762,009,134

757,628,840
757,628,839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6.45%
96.53%
96.51%
96.50%
96.51%
95.72%

96.51%
96.55%
96.57%

96.01%
96.01%

五、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余平、李睿智

3、结论性意见：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

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797 证券简称：第一创业 公告编号：2024-031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4年 6月 28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4年6月28日在北京以现场与视频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经全

体董事一致同意，本次会议豁免通知时限要求。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经全体

董事一致推举，会议由吴礼顺董事长主持，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集和表

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了会议通知列明的各项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吴礼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吴礼顺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4年 6月 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披露的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19）。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青美平措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青美平措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披露的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19）。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修订后的《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议事规则》《第一创

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考核与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议事规则》《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与委员的议案》

（一）选举董事吴礼顺先生、董事王芳女士、董事梁望南先生、董事高天相先生、独立董事余剑峰先

生为第五届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员，并由董事吴礼顺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二）选举独立董事余剑峰先生、独立董事刘晓华女士、董事青美平措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薪酬考

核与提名委员会委员，并由独立董事余剑峰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三）选举独立董事李旭冬先生、独立董事刘晓华女士、董事葛长风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委员，并由独立董事李旭冬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四）选举董事王芳女士、董事梁望南先生、独立董事李旭冬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

委员，并由董事王芳女士担任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总裁的议案》

同意继续聘任王芳女士为公司总裁，任期三年，其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表决结果：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考核与提名委员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合规总监、首席风险官和首席信息官

的议案》

（一）同意继续聘任马东军先生、邱巍先生、陈彬霞女士为公司副总裁，任期三年，其任期自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二）同意继续聘任屈婳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其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

算；

（三）同意继续聘任马东军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其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

算；

（四）同意继续聘任卢国聪先生为公司合规总监，任期三年，其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

算；

（五）同意继续聘任王国峰先生为公司首席风险官、首席信息官，任期三年，其任期自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计算。

表决结果：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考核与提名委员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其中财务总

监的聘任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董事会薪酬考核与提名委员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3、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797 证券简称：第一创业 公告编号：2024-032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4年 6月 28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4年 6月 28日在北京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经全体监事一致同

意，本次会议豁免通知时限要求。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5名，实际出席监事 5名，经全体监事一致推

举，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长宇先生主持，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集和表决程序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了会议通知列明的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张长宇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

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五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张长宇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4年 6月 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披露的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20）。

备查文件：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797 证券简称：第一创业 公告编号：2024-033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选举结果的
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根据《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职工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2024年6月28日形成决议，选举孙蕤、李

劲、施维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与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相同。

上述三名职工代表监事与由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上述三名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附件：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1、孙蕤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3年8月出生，本科学历，中级经济师。孙蕤先生

于1994年8月至1999年9月就职于广州证券交易中心会员部、投资部，1999年10月至2001年1月任

联合证券广州华乐路营业部投资咨询部副经理。孙蕤先生于2001年2月加入公司，历任公司证券投

资部研究员、清算托管部综合管理主管、高级清算师、交易管理总监、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兼资产托管部

负责人，现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运营管理部负责人。

截至目前，孙蕤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不是失信被执

行人，不存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监事的情形。

2、李劲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8年1月出生，研究生学历。李劲先生于2012年7
月至2014年8月就职于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8月加入公司，历任公司法律合规

部法律合规岗、经纪业务组负责人，现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法律合规部审核组负责人。

截至目前，李劲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不是失信被执

行人，不存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监事的情形。

3、施维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2年7月出生，研究生学历。施维女士2005年7月

至2010年11月，任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日报社记者、理财周报社编辑、首席记者、华南新闻中心主

任。施维女士于2010年12月加入公司，历任公司总裁办公室品牌管理负责人、董事会办公室投资者

关系管理负责人，现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董事会办公室负责人、投资者关系管理组负责人，兼任第一

创业期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施维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不是失信被执

行人，不存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监事的情形。


